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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用监管。随机抽取比例要求：以全省经营主体总数为基数，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上一年度企业期末实有数
	差异化抽查要求：按通用型经营主体信用分类划分的，A类主体一年内实行“无事不扰”，免于现场检查，没有投
	（二）直销企业监管。以直销企业总公司为检查单位。在其他协同检查任务中被抽中的，同步实施直销行为检查。
	（三）价格监管。抽查基数、抽查比例要求及差异化抽查要求与信用监管保持一致。结合经营主体标签标注等，支
	（四）网络交易监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抽查比例按全年5%比例开展，上、下半年各一次，每次2.5%。差
	（五）广告监管。针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广告服务业市场主体，抽查比例不
	（六）专利代理机构监管。针对省内获得专利代理资质的专利代理的市场主体，抽查比例不低于40%（全年一次
	（七）商标和地理标志监管。针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抽查比
	（八）工许获证企业监管。上半年抽查沿海设区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获证企业。抽查比例为10%；其
	（九）食品安全监管。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实行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
	（十）计量监督。针对使用强检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抽查比例不得低于3%。差异化抽查要求与信用监管一致
	（十一）认证检测监管。按照总局下派自愿性认证证书对应的获证组织任务数和强制性认证证书对应的获证组织任
	（一）主要协同模式

